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市财政局拟定的天津市市级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财政局拟定的《天津市市级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

　　

　　

　　

　　

　　　　　　　　　　　　　　　   2014年7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市级预算单位财政
拨款结余结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市财政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0〕7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的通知》（财预〔2013〕372号）以及我市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与市财政部门有拨款关系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相关企业（以下称预算单位）的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工作。

　　第三条  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以下简称结余资金）是指预算已列支但未支付最终用款单位，而支出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因政策变化、计划调整等造成工作终止，结转在预算单位的项目支出结余。

　　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以下简称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已列支但未支付最终用款单位，结转在预算单位，以后年度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财政拨款，包括项目支出结转和基本支出结转。

　　第四条  结余结转资金管理的原则：

　　（一）合法合规。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和会计制度，核算、管理和使用结余结转资金。

　　（二）真实准确。预算单位应真实准确地核算、统计结余结转资金，并与会计账表相关数字核对一致。

　　（三）公开透明。结余结转资金清理认定和安排使用应当严格履行报备审批程序，及时向相关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第二章  结余结转资金管理
　　第五条  预算单位结余资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各单位一律不得自行使用。执行中各单位违规使用的结余资金，经市财政部门核实后，全部予以追回，或者相应扣减财政拨款。

　　第六条  预算单位项目支出结转资金结转下年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不得调整支出用途。

　　对某一预算年度安排的项目支出连续两年未使用、或者连续三年仍未使用完形成的剩余资金，除国家和我市另有规定外，视同结余资金处理。

　　第七条  预算单位连续年度安排预算的延续项目，有结转资金的，由市财政部门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预算。

　　第八条  预算单位基本支出结转资金结转下年由单位继续使用，并首先用于预算执行中因人员、资产等变化而增加的基本支出，不得用于发放超出国家和我市规定政策及标准的工资福利支出，也不得用于“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庆典论坛展会等活动以及办公用房、业务用房购建、修缮和租赁等国家要求管控的公务支出。预算单位需将基本支出结转安排使用情况送交市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结余结转资金清理
　　第九条  在预算执行中，对当年执行进度缓慢、预计年底可能形成较多结余或者结转资金的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及时提出调减当年预算或者调整用于本单位执行中新增的重要支出的建议，经市财政部门初审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条  除特殊原因外，对当年结余结转资金比上年增加较多，或常年累计结余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预算单位，市财政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将视其结余结转资金情况，适当压缩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第四章  结余结转资金审核使用流程
　　第十一条  预算年度结束后，预算单位逐级汇总结余结转资金情况，并对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说明，于每年3月10日前将本单位上一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格式及填报说明见附件）和有关说明文件送交市财政部门。

　　第十二条  市财政部门于每年3月底前将结余结转资金审核确认结果通知预算单位。市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中的结余结转资金数额与市财政部门审核确认数额不一致的，以审核确认数为准。

　　第十三条  预算单位自收到审核确认书后7个工作日内，将结余资金上缴国库。市财政部门于每年4月中旬提出结余资金安排使用意见，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将单位上缴资金纳入年度预算，用于补充预算周转金和重点民生项目支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预算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故意隐瞒不报、少报结余结转资金的，市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仍不改正的，市财政部门应按照相关程序通过调减部门预算、扣减拨款等方式将有关资金收回总预算。市审计局结合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对结余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结余结转资金上缴国库的时间及方式，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与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结余结转资金，分别按照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2019年8月31日废止。 

　　

　　附件：20××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及填报说明

　　

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填报说明

　　一、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反映预算单位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结转情况及项目支出结余结转资金情况。

　　二、分项说明

　　（一）科目名称（项目）：填列口径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

　　（二）第1栏：填列存在结余结转资金单位的名称，包括基本支出结转单位、项目支出结余结转单位。

　　（三）第2栏：填列下达预算指标的财政部门业务管理机构名称。

　　（四）第3栏：填列财政部门下达预算指标文件的具体文号。

　　（五）第4栏：填列第5栏+第6栏之和。

　　（六）第5栏：填列截至上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七）第6栏：填列截至上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八）第7栏：填列20××年初预算批复、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数。

　　（九）第8栏：填列第9栏+第10栏之和。

　　（十）第9栏：填列20××年初预算批复、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所发生的实际支出数。

　　（十一）第10栏：填列第11栏+第12栏之和。

　　（十二）第11栏：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十三）第12栏：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十四）第13栏：填列第14栏+第16栏之和，所列数与第7栏-第9栏相同。

　　（十五）第14栏：反映20××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转资金数。

　　（十六）第15栏：填列20××年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

　　（十七）第16栏：填列20××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余资金数。

　　（十八）第17栏：填列第18栏+第20栏之和，所列数与第4栏+第7栏-第8栏相同。

　　（十九）第18栏：填列截至20××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二十）第19栏：填列截至20××年底财政拨款累计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

　　（二十一）第20栏：填列截至20××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二十二）第21栏：填列是否为基本建设项目，分为“是”、“否”。
　　（二十三）第22栏：填列截至20××年度累计结转产生的原因，选择填列“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细化方案的确定时间较晚”、“追加预算时间较晚”、“拨款时间较晚”、“暂付款虚增专项结转”、“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程序进展较慢”、“气候条件等不可抗因素”、“项目尾款或质保金”及“其他”等(对填写“其他”的应在第23栏中说明具体原因)。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市级预算单位在部门决算管理系统软件结余资金管理模块中，填报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并按规定时间，将纸质和电子文档送交市财政局。

　　（二）项目填列口径应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预算执行中追加项目如有财政拨款结转或结余资金的应包含在此表中，第23栏注明市财政局批准文号。

（三）为保证年度之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的衔接和对比，第4栏中的结余结转资金数额，应与市财政局上年批复的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累计结余结转资金数额保持一致。如在报送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确认表后，部门决算对结余结转资金数额进行了调整，则以部门决算数据为准，下一年度报送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情况表时，相应调整第4栏中的结余结转资金数额，并在第23栏中予以注明。
PAGE  
— 1 —


